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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 
 

會 議 記 錄  
 

日 期 ： 2 0 1 6 年 1 月 1 3 日 （ 星 期 三 ）  
時 間 ： 下 午 3 時 1 5 分  
地 點 ： 香 港 添 馬 添 美 道 2 號 政 府 總 部 地 下 4 號 會 議 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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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伊 利 女 士  
劉 麗 芳 女 士  
羅 偉 祥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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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 昌 明 博 士  
梁 乃 江 醫 生  
李 逢 樂 先 生  
羅 少 傑 先 生  
盧 鄭 玉 珍 女 士  
陸 何 錦 環 女 士  
吳 鳳 清 女 士  
吳 寶 強 先 生  
曾 慧 平 教 授  
黃 錦 沛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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游 偉 樂 先 生  
繆 潔 芝 醫 生  醫 院 管 理 局 代 表  
李 何 淑 華 女 士  教 育 局 代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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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 文 娟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 
梁 振 榮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康 復 專 員  
楊 在 詩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主 任（ 康 復 ）（ 秘 書 ） 
 
列 席 者  
張 建 宗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 
譚 贛 蘭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 
莊 國 榮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 利 ） 4  
馬 錫 林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 
潘 慧 欣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康 復 ）  
李 蘊 妍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（ 福 利 ） 4 B  
鍾 多 寶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總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 
陳 倩 兒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經 理 （ 康 復 ）  
鄧 敏 聰 女 士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行 政 主 任 （ 康 復 ） 1  
林 伸 顏 先 生 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高 級 行 政 助 理 （ 康 復 ）  
李 婉 華 女 士  社 會 福 利 署 副 署 長 （ 行 政 ）  
林 冰 進 先 生 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（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）1 
黎 敏 聰 女 士  劉 麗 芳 女 士 的 手 語 翻 譯 員  
吳 應 勇 先 生  劉 麗 芳 女 士 的 手 語 翻 譯 員  
 
因 事 缺 席 者  
林 國 基 醫 生  （ 副 主 席 ）  
陳 友 凱 教 授  
陳 淑 玲 女 士  
阮 陳 淑 怡 博 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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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內 容  
 
開 會 辭  
 
 主 席 歡 迎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局 長 張 建 宗 先 生 出 席 會 議 ，  
並 邀 請 他 向 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（ 委 員 會 ） 委 員 致 辭 。  
 
2 .  是 次 會 議 為 委 員 會 本 年 度 第 一 次 會 議 。 勞 工 及 福 利

局 局 長 感 謝 留 任 的 委 員 再 次 為 委 員 會 服 務 ， 並 歡 迎 新 加

入 的 主 席 及 委 員。他 表 示，行 政 長 官 在《 2 0 1 6  年 施 政 報

告 》 中 推 出 多 項 有 關 殘 疾 人 士 的 康 復 服 務 的 改 善 措 施 。

勞 工 及 福 利 局 （ 勞 福 局 ） 統 籌 成 立 了 傷 殘 津 貼 檢 討 跨 部

門 工 作 小 組 （ 工 作 小 組 ） 檢 討 傷 殘 津 貼 的 申 領 資 格 。 工

作 小 組 已 完 成 檢 討 工 作 ， 並 提 出 九 項 建 議 ， 為 殘 疾 人 士

提 供 進 一 步 的 支 援 。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稍 後 會 向

委 員 簡 介 有 關 建 議 。  
 
 
I .  傷 殘 津 貼 檢 討  
 
3 .  主 席 邀 請 常 任 秘 書 長 向 委 員 簡 介 傷 殘 津 貼 的 檢 討 結  
果 。 常 任 秘 書 長 簡 介 了 工 作 小 組 以 下 九 項 建 議 ：     
 
範 疇 一 ： 優 化 現 行 傷 殘 津 貼 的 評 估 機 制  
(1) 在 考 慮 申 訴 專 員 和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後 ， 修 改 傷 殘 津 貼

的 「 醫 療 評 估 表 格 」 ， 包 括 刪 除 「 喪 失 1 0 0 %賺 取

收 入 能 力 」 的 提 述 和 「 從 事 原 有 的 職 業 及 擔 任 其 適

合 的 任 何 其 他 種 類 的 工 作 」 的 評 估 選 項 ， 以 表 明 傷

殘 津 貼 與 工 作 能 力 無 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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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統 一 傷 殘 津 貼 評 估 過 程 中 使 用 康 復 器 材 的 安 排 （ 醫

生 應 以 申 請 人 沒 有 使 用 康 復 或 機 械 器 材（ 例 如 義 肢 ）

的 殘 疾 情 況 作 評 估 ， 除 非 該 器 材 為 完 全 植 入 體 內 的

器 材 （ 如 心 臟 起 搏 器 ） ） 。  
範 疇 二 ： 持 續 跟 進 鄰 近 地 區 實 施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（ 世 衞 ）

修 訂 的 「 國 際 功 能 、 殘 疾 和 健 康 分 類 」 （ I C F） 的 情 況  
(3) 邀 請 委 員 會 持 續 跟 進 鄰 近 地 區 （ 尤 其 台 灣 ） 實 施 世

衞 修 訂 的 I C F 的 情 況 ， 以 考 慮 研 究 制 定 一 套 完 善 和

廣 為 社 會 接 受 的 殘 疾 及 其 程 度 的 定 義 ， 就 如 何 改 善

為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的 服 務 凝 聚 社 會 共 識 。  
範 疇 三 ： 鼓 勵 殘 疾 人 士 就 業  
(4) 邀 請 關 愛 基 金 撥 款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以 提 高 綜 合 社 會 保

障 授 助 （ 綜 援 ） 殘 疾 受 助 人 的 豁 免 計 算 入 息 。  
(5) 邀 請 關 愛 基 金 撥 款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以 向 領 取 「 高 額 傷

殘 津 貼 」 並 獲 聘 於 有 薪 工 作 的 合 資 格 殘 疾 人 士 提 供

津 貼 以 聘 請 照 顧 者 。  
(6) 透 過 試 驗 計 劃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購 買 社 工 輔 導 服 務 ， 為

有 需 要 殘 疾 求 職 人 士 提 供 輔 導 支 援 。  
(7) 及 早 就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擔 任 朋 輩 支 援 者 的 先 導 計 劃 納

入 常 規 資 助 作 準 備 。  
範 疇 四 ： 向 有 需 要 的 殘 疾 人 士 照 顧 者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 
(8) 邀 請 關 愛 基 金 撥 款 推 行 試 驗 計 劃 以 向 有 經 濟 需 要 的

殘 疾 人 士 照 顧 者 提 供 生 活 津 貼 。  
範 疇 五 ： 支 援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兒 童 及 其 家 長  
(9) 由 政 府 、 法 律 界 專 家 、 康 復 界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家 長 組

織 等 持 份 者 組 成 工 作 小 組 ， 探 討 為 有 特 殊 需 要 兒 童

的 家 長 成 立 公 共 信 託 機 構 的 可 行 性 ， 及 檢 視 相 關 監

護 制 度 事 宜 。  
 
常 任 秘 書 長 邀 請 委 員 會 就 上 述 建 議 提 供 意 見 ， 並 跟 進 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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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( 3 )。勞 福 局 會 適 時 搜 集 有 關 建 議 ( 3 )的 資 料，供 委 員 會

參 考 。  
 
4 .  主 席 和 八 位 委 員 的 意 見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多 位 委 員 歡 迎 工 作 小 組 有 關 優 化 現 行 傷 殘 津 貼 的 評

估 機 制 及 鼓 勵 殘 人 士 就 業 的 建 議 。 有 委 員 表 示 希 望

政 府 留 意 單 親 家 長 及 器 官 傷 殘 和 精 神 病 患 人 士 的 需

要 。 有 委 員 關 注 部 份 殘 疾 人 士 在 購 買 醫 療 儀 器 和 消

耗 品 方 面 的 支 出 不 少 ， 但 與 家 人 同 住 的 殘 疾 人 士 現

時 不 可 以 獨 立 申 請 綜 援 。 多 位 委 員 歡 迎 有 關 跟 進 世

衛 對 於 殘 疾 類 別 的 界 定 ， 因 為 在 撰 寫 《 2 0 0 7年 香 港

康 復 計 劃 方 案 》 時 ， 尚 未 有 世 衞 修 訂 的 I C F可 供 參

考 。 有 委 員 建 議 成 立 工 作 小 組 跟 進 ， 小 組 可 由 不 同

界 別 人 士 組 成 ， 包 括 殘 疾 人 士 、 學 者 、 醫 生 、 物 理

治 療 師 、 社 工 、 家 長 和 照 顧 者 等 。  
( b )  有 委 員 建 議 除 醫 生 外 ， 可 考 慮 邀 請 其 他 相 關 專 業 人

士 如 物 理 治 療 師 為 殘 疾 人 士 作 出 醫 療 評 估，尤 其 是

關 於 九 項 損 傷 以 外 的 活 動 功 能 的 評 估 。  
 
5 .  常 任 秘 書 長 感 謝 及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就 委 員 的 提 問

和 意 見 ， 她 的 回 應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傷 殘 津 貼 是 一 項 毋 須 供 款 和 不 設 經 濟 審 查 的 現 金 津

貼 ， 目 的 是 協 助 有 嚴 重 殘 疾 的 香 港 居 民 應 付 因 其 殘

疾 情 況 而 引 致 的 特 別 需 要。現 時 的「 普 通 傷 殘 津 貼 」

金 額 為 每 月 1 , 5 8 0元，而「 高 額 傷 殘 津 貼 」金 額 則 為

每 月 3 , 1 6 0元。政 府 同 時 推 行 多 管 齊 下 的 措 施 回 應 殘

疾 人 士 的 需 要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有 經 濟 需 要 的 殘 疾 人 士

可 以 申 請 綜 援 。 申 請 人 不 能 同 時 申 請 綜 援 及 傷 殘 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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貼 。 綜 援 為 殘 疾 受 助 人 提 供 較 高 的 標 準 金 額 和 一 系

列 補 助 金 和 特 別 津 貼 。  
( b )  香 港 社 會 注 重 家 庭 支 援 ， 與 家 人 同 住 的 綜 援 申 請 人

（ 包 括 殘 疾 人 士 ） 須 以 家 庭 為 單 位 提 出 申 請 。 遇 有

特 殊 個 案，社 會 福 利 署（ 社 署 ）署 長 可 行 使 酌 情 權 ，

按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考 慮 ， 容 許 有 需 要 的 殘 疾 人 士 獨 立

申 請 綜 援 。  
( c )  傷 殘 津 貼 申 請 人 須 被 評 估 為 嚴 重 殘 疾 ， 以 致 極 需 要

他 人 協 助 應 付 日 常 生 活 ， 而 其 嚴 重 殘 疾 情 況 將 持 續

不 少 於 六 個 月。評 估 採 用「 醫 療 評 估 表 格 」，一 般 由

衛 生 署 或 醫 院 管 理 局 醫 生 進 行 。 傷 殘 津 貼 的 安 排 與

申 請 人 的 工 作 能 力 無 關 。 在 仔 細 考 慮 政 策 、 執 行 、

財 政 和 其 他 影 響 後 ， 工 作 小 組 不 建 議 放 寬 傷 殘 津 貼

的 申 領 資 格 ， 除 上 述 第 3段 ( 1 )及 ( 2 )項 的 兩 項 優 化 現

行 評 估 機 制 建 議 外 ， 工 作 小 組 並 不 建 議 就 現 行 的 評

估 機 制 作 出 其 他 改 動 ;及  
( d )  政 府 感 謝 委 員 支 持 工 作 小 組 上 文 第 3 段 ( 3 ) 項 的 建

議，同 意 由 委 員 會 持 續 跟 進 鄰 近 地 區（ 尤 其 台 灣 ），

實 施 由 世 衞 修 訂 的 I C F的 情 況 ， 以 研 究 如 何 制 定 一

套 適 合 香 港 的 殘 疾 人 士 殘 疾 程 度 的 定 義 。 秘 書 處 為

委 員 會 就 這 項 工 作 的 進 行 提 供 所 需 的 支 援 。  
 
 
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 
6 .  康 復 專 員 向 委 員 簡 介 施 政 報 告 內 其 他 與 殘 疾 人 士 有

關 的 措 施 。 兩 位 委 員 的 意 見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在 增 加 「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買 位 計 劃 」 宿 位 方 面 ，

不 贊 成 以 買 位 來 解 決 院 舍 宿 位 長 時 間 輪 候 的 問 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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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在 推 行 「 私 人 土 地 作 福 利 用 途 特 別 計 劃 」 下 所 建 議

增 加 的 8  0 0 0個 康 復 服 務 名 額 時，建 議 考 慮 人 均 面 積

和 員 工 配 套 等 ， 而 比 重 不 應 比 津 助 院 舍 為 高 。  
( c )  業 界 關 注 政 府 會 否 為「 到 校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試 驗 計 劃 」

成 立 督 導 委 員 會 監 察 整 個 計 劃 的 運 作 。  
( d )  在 社 福 界 人 力 資 源 規 劃 方 面 ， 希 望 政 府 關 注 前 線 護

理 員 人 手 緊 張 的 情 況 。 類 似 「 青 年 護 理 服 務  航 計

劃 」 的 計 劃 不 是 解 決 人 手 緊 張 的 最 終 方 法 。 希 望 政

府 除 了 增 加 人 手 外 ， 同 時 提 昇 從 業 員 的 質 素 。  
 
7 .  常 任 秘 書 長 感 謝 及 備 悉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就 委 員 的 提 問

和 意 見 ， 常 任 秘 書 長 及 社 署 署 長 的 回 應 撮 錄 如 下 ：  
 
( a )  「 私 營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買 位 計 劃 」 可 以 使 有 需 要 的 殘

疾 人 士 盡 快 得 到 所 需 服 務 。 社 署 會 審 慎 檢 視 私 營 院

舍 ， 確 保 其 服 務 質 素 符 合 指 定 水 平 才 會 向 其 買 位 。

政 府 過 去 一 直 不 斷 增 加 康 復 服 務 名 額 ， 在 未 來 一 年

亦 將 會 增 加 各 類 康 復 服 務 名 額 ， 包 括 殘 疾 人 士 院

舍 、 日 間 訓 練 、 職 業 復 康 和 學 前 康 復 服 務 等 。  
( b )  政 府 預 期 長 遠 來 說 ， 社 福 界 將 會 受 惠 於 醫 護 人 力 規

劃 ， 當 中 涵 蓋 社 福 界 人 力 資 源 的 要 求 ， 而 有 足 夠 的

人 力 資 源 。  
( c )  在 中 、 短 期 來 說 ， 如 果 業 界 有 一 些 創 新 意 念 ， 可 向

社 署 提 出 具 體 建 議 。  
 
8 .  餘 無 別 事 ， 主 席 總 結 會 議 ， 並 請 秘 書 在 定 出 下 次 會

議 日 期 後 通 知 各 委 員 。  
 

康 復 諮 詢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6 年 3 月  


